
第一课 第二框

一、思维的基本形态

1.思维形态的分类

（1）从思维的方向看，可分为 思维（向不同方向扩散）和 思维（向同

一方向收敛）；

（2）从思维对认识对象的思考角度看，可分为 思维（整体地认识对象）和

思维（分别地认识对象）；

（3）从思维反映认识对象的方式看，可分为 思维（用联系、发展、全面的观点看

待事物和思考问题）和 思维（用孤立、静止、片面的观点看待事物和思

考问题）。

2.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

（1）划分标准：根据思维运行的 的不同，可以将思维分为抽象思维和形

象思维。

①抽象思维：如果人的思维抽象和概括了事物的 ，通过 巩固

下来，形成了 ，并以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单元，就属于抽象思维。

②形象思维：如果人的思维抽象和概括的是事物的 ，并以 作

为思维的基本单元，就属于形象思维。

（2）地位：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是思维的 。

二、思维基本形态的特征

1.抽象思维

（1）内容：抽象思维以 、 和 等反映认识对象，

事物的本质和规律。

（2）主要特征：基本单元的 、运行方式的 和思维表达

的 。

2.形象思维

（1）内容：形象思维在 、 和 的基础上，运

用 、 和 等反映认识对象， 事物的本质和规

律。

（2）主要特征：基本单元的 、运行方式的 和思维表达

的 。

3.两者之间的关系：两者的区分是 ，不是绝对的。在实际思维活动中，抽象

思维与形象思维虽然各有其功能和作用，但又具有 的关系。


